
类别
一级指标
编号

一级指标
内容

二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分值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备注

1.1
广东省居
住证 1.1.1 持有本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 每满1年计3分 截至分数认定日 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

无需提供材料，以来穗人员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查询为准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连续居住时间计算方式：根
据相关规定，2016年1月1日前，持证人在居住证到
期30天内办理延期的，视为连续办理；超过30天
的，自居住证使用功能恢复之日起重新计算。2016
年1月1日后，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
计算（累积计算），不再受30天期限限制

1.2.1 合法产权住所 10分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1.房屋产权属申请人自有的，无需
提供材料，以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系统查询为准
2.房屋产权属申请人配偶的，需提
供配偶身份证、结婚证（原件核
对）

1.2.2 合法租赁住所
每满1年计2分
（最高10分）

以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审核时间开
始计算，截至申
请月的上个月底
（具体以部门核

定为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1.承租人为申请人，无需提供材
料，以广州市房屋租赁系统查询为
准
2.承租人为申请人配偶的，需提供
配偶身份证、结婚证（原件核对）

1.2.3 单位宿舍
每满1年计2分
（最高10分）

截至申请月的上
个月底

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
提交单位证明、宿舍权属证明、劳
动合同（原件核对）

1.3
居住地转

移
1.3.1

居住地由越秀区、海珠区、荔湾
区、天河区转移到本市其他行政

区的

每满1年计2分
（最高10分）

自规定施行之年
度起开始计算，
截至时间为申请
月的上个月底

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
无需提供材料，以来穗人员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查询为准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基

础

指

标

1
合法稳定
住所 1.2

在广州市
累积居住
年限

1.申请人或申请人夫妇共同在从化区、增城区拥有
自有产权住房的再增加5分
2.借住亲戚朋友家，提供经备案的借住合同
3.既有合法产权住房、又有合法租赁住房的，由申
请人选择其中一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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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一级指标
编号

一级指标
内容

二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分值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备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2.1
就业（创
业）情况

2.1.1 就业（创业）情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系统能
查询到的，个人无需提供就业信息
材料；查询不到的，提供有效的劳
动合同
2.在广州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注册登记的企业无需提供资料，在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的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商事登记
基本信息表

2.2 缴纳社保 2.2.1

在广州市就业（创业）并参加城
镇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
（含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及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生育保险

每个险种每满1
年计1分

截至申请月的上
个月底（具体以
部门核定为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1.参加广州市社会保险的无需提供
材料，以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
系统查询为准
2.参加省直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
填报有效授权码，以供核验

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及
外来工医保年限纳入医保累计缴费时间。外地转入
社保、补缴社保不计算年限，重复参保期间不重复
计算年限

3.1 50分

3.2 35分

3.3.1 学历为本省中专

3.3.2 学历为本省技工学校毕业证书

3.3.3
学历为本省高中、中职，省外高

中、中专、中职、中技的

20分

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1.毕业证书（原件核对）
2.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
行在线验证的，提供有效期内的《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原件核对）

1.无法进行在线认证的，可提供全国高等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
历认证报告》（原件核对）
2.国（境）外学历需提供教育部出具的《境外高等
教育文凭验证书》（原件核对）

毕业证书（原件核对） 毕业证书遗失的，可提供由其毕业学校和当地县级
以上（含县级）主管部门出具的毕业证明（须加盖
主管部门公章，列明联系人、联系电话）

2
合法稳定
就业

3
文化程度
（积分不
叠加）

专科（含高职）

3.3
高中（含
中职）

本科及以上学历
基

础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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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一级指标
编号

一级指标
内容

二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分值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备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4.1 30分

4.2 20分

4.3 10分

5.1 30分

5.2 20分

5.3 10分

5.4 10分

1.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核对），属于以下情况的还须提供：
（1）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执业）资格
（水平）证书人员，须提供人事档案保存的评审表（或考核认定表、国家统一考试报名
发证审批表）复印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或所在单位公章）
（2）持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人员，须提供在广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广州职称”频道的“证书查询”打印的成绩查询页面
（3）持省外核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人员，须提供：人事档案保存的评审表（或考核
认定表、国家统一考试报名发证审批表）复印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或所在单位公章）
（4）现正从事与所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相对应职业工种工作，须提交用人单位出具
的工作证明

2.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原件核对），属于以下情况的还须提供：
（1）持广东省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人员（包括省内其他城市），须提供在广东省职业技
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打印的成绩查询页面
（2）持广州市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人员，须提供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打印
的成绩查询页面
（3）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行业和省外核发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人员，须提供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网站打印的成绩
查询页面
（4）现正从事与所提交职业资格证书相对应职业工种工作的，须提交用人单位出具的
工作证明

3.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原件核对）：资格证书及职业（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登记表
。如现正从事与所提交职业资格证书相对应职业工种工作的，须提交用人单位出具的工
作证明

4.事业单位工勤技术三级、四级：用人单位出具证明（盖公章）

5.按最高职业技能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计分，不累计计分

初级职称、职业资格为高级、事业单位工勤技术三级

职业资格中级、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四级

正在从事与上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相
对应职业工种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身份证（原件核对） 系统动态调整31-40岁

41-45岁

截至分数认定日 公安部门

基

础

指

标

4
年龄
（积分不
叠加）

18-30岁

加

分

指

标

5 技术能力

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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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一级指标
编号

一级指标
内容

二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分值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备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6.1.1 属发明专利的

每项专利按20/
（人数+1）计

算，发明人为第
一发明人的，加
计一份平均分。
最高不超过40分

6.1.2 属实用新型专利的

每项专利按10/
（人数+1）计

算，发明人为第
一发明人的，加
计一份平均分。
最高不超过20分

6.1.3 属外观设计专利的

每项专利按5/
（人数+1）计

算，设计人为第
一设计人的，加
计一份平均分。
最高不超过10分

6.2
工作每满1年计2
分，最高不超过

10分
科技部门

1.用人单位出具的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的证明
2.高新技术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证
书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若申请时，企业名称已发生改
变，与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一致，
需要提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
企业名称变更证明

7.1 20分
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

1.资格证书（原件核对）
2.核查证明（所需材料参照“技术
能力”规定的材料）

请查阅《广州市积分急需工种或职业资格目录》
（2018年）

7.2

正从事加10分；
工作每满1年再
加计5分，最高
再加分不超过30

分

行业主管部门
1.单位证明（市或区主管部门加盖
意见）
2.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1.“现正从事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人员”是指根据《
广州市户籍迁入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从事公安
、消防、环卫、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
、残疾人照料等工作的特殊技能、特殊艰苦行业一
线从业人员；2.申请特殊艰苦行业“公安”，提供
工作证及劳动合同即可，无需提供单位证明；3.申
请特殊艰苦行业“公共交通”，无需提供任何材
料，以职能部门核查信息为准

职业工种或职业资格符合当年广州市积分急需工种或
职业资格目录

现正从事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人员（公安消防、环卫、
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残疾人照料）

市场监管部门
提供专利证书（原件核对），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广州市专利信息服务
中心通过检索及分析系统查询核实

1.专利授权需在有效期内                     2.
专利在授权公告后新增的发明人或设计人，不参与
计分                                   3.6.1
和6.2两项条件的，可以累计计分

在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的申请人

近5年获
得授权的
专利且专
利申请地
址在广州
市辖区内
的专利发
明人或者
设计人

截至申请月的上
个月底（具体以
部门核定为准）

加

分

指

标

6 创新创业

6.1

7

急需工种
或职业资
格、服务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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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一级指标
编号

一级指标
内容

二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分值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备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8.1.1 在广州市参加无偿献血 每次计2分 卫生健康部门
无需提供材料，以广州市政务平台
共享信息系统查询为准

8.1.2 在广州市参加义工服务
每满50小时计1

分
民政部门

无需提供材料，以在广州市义工联
系统核查信息为准

8.1.3 在广州市参加志愿服务
每满50小时计1

分
团市委

无需提供材料，以审核部门在广州
市志愿者在线注册管理系统核查信
息为准

9.1.1 1-3万元（含1万元，不含3万元） 4分

9.1.2 3-6万元（含3万元，不含6万元） 8分

9.1.3 6万元以上（含6万元） 12分

9.2.1
5-10万元（含5万元，不含10万

元）
4分

9.2.2
10-20万元（含10万元，不含20万

元）
8分

9.2.3 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 12分

加

分

指

标

8

无需提供任何材料，以职能部门核
查信息为准

1.投资创办的企业是指在本市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人
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合伙企业的出资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
2.一个纳税年度指当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3.对同时满足9.1和9.2两项条件的，可以累计计
分；9.1和9.2条件内不累计计分

9.2

在广州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
册登记的企业无需提供资料，在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
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商事登记基
本信息表

社会服务
和公益

8.1

近5年内
参加社会
服务和公

益

截至申请月的上
个月底（具体以
部门核定为准）

各项1年内计分不超过2分，单项累计最高不超过10
分

9 纳税

9.1

对普通劳
动者，近
3个纳税
年度累积
在广州市
缴纳个人
所得税

截至申请年的上
一年度（具体以
部门核定为准）

所投资创
办的企
业，近3
个纳税年
度累积在
广州市纳

税

税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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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一级指标
编号

一级指标
内容

二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分值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备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10.1 30分

10.2 20分

10.3 10分

10.4 5分

11
信用不良
情况

11.1 每宗减5分 发展改革委部门
以国家、广东省、广州市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或广州市公共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信息系统查询为准

12.1 每次减10分 税务部门 以税务部门信息系统核定为准

12.2 每次减10分

12.3

近5年内，受到治安处罚

公安机关 以公安机关核定为准

近5年内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申请积分制入户、积分
制承租政府公共租赁住房及不得享受仅申请人享受的

其他公共服务

1.只计个人在广州市工作期间获得的奖项。（以广
州市奖项目录为准）
2.同一奖项只取最高分，不同奖项可累计计分

个人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等
授予的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个人获得广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含道德模范、广州好人）

个人获得广州市直机关或各区委、区政府授予的奖项
和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证书或表彰奖励的文件

减

分

指

标

适用于在国家、广东省、广州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或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行政处罚信息
、不良司法信息、商品服务质量不合格信息、被列入
异常名录或标记为异常状态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个体

工商户户主

此减分指标积分不适用其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

12
违法违规
与刑事犯

罪

近5年内，有偷漏税行为

截至申请月的上
个月底（具体以
部门核定为准）

加

分

指

标

10 表彰奖项

个人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表彰奖项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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